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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县应急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
审核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，加强对行

政执法行为的监督，促进依法行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《河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《关于加强法制审核队伍建

设的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局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单位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

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等决定：

（一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；

（三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的；

（四）需经听证程序作出的；

（五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，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
（六）对行政许可决定有争议的；

（七）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；

（八）对公民处以 1 万元以上的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处以 5 万元以上的罚款；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价值相

当于上述规定的数额、没收非法开采的煤炭产品或者采掘设备价

值 5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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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停止建设、

责令停止施工的；

（十）吊销有关许可证、撤销有关执业资格、岗位证书、降

低资质等级的；

（十一）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执法决定进行纠正，及可能

作出行政赔偿或者不予行政赔偿决定的；

（十二）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；

（十三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；

（十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合法、

及时的原则，坚持应审必审、有错必纠，保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合法、适当。

第四条 局机关主要负责人是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负责。

第五条 局法制股根据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结合执

法职责、涉案金额等因素，按照执法类别编制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法制审核事项清单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事项清单应当报县司法行政部

门备案。

第六条 按照执法案件办理、审核、决定相分离的原则，局

法制股具体负责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。

第七条 要按照本省规定的条件和比例配备法制审核人员，



- 4 -

并定期组织法制审核人员培训。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法制审核

工作中的作用。

第八条 执法承办股室在案件调查或者审查结束后，拟作出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，应当先送法制股进行法制审核，经法制审

核后，报请局主要负责人或者集体讨论决定。

第九条 执法承办股室在送法制股审核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

料：

（一）调查终结报告或者有关审查情况报告；

（二）执法决定代拟稿；

（三）作出执法决定的相关依据；

（四）作出执法决定的证据资料；

（五）经听证、评估的，提交听证笔录、评估报告；

（六）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法制股认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的，可以要求执法承办股室在

指定时间内补充材料，或者退回执法承办股室补充材料后重新提

交。

第十条 法制股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法制审核：

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

资格；

（二）是否超越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
（三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；

（四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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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适用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
（六）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

（七）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、规范；

（八）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
（九）应当审核的其他内容。

第十一条 法制股应当自收到执法承办机构送审材料之日

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法制审核。情况复杂的，经主要负责人批准

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。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审核期限。

第十二条 法制股完成法制审核后，应当区别情况，提出以

下书面审核意见：

（一）符合下列情形的，提出同意的意见：

1.行政执法主体合法；

2.行政执法人员具备执法资格；

3.未超越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
4.事实认定清楚；

5.证据合法充分；

6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准确；

7.适用裁量基准适当；

8.程序合法；

9.行政执法文书完备、规范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提出改正的意见：

1.事实认定、证据和程序有瑕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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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错误；

3.适用裁量基准不当；

4.行政执法文书不规范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提出重新调查、补充调查或者不

予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意见：

1.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法；

2.行政执法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；

3.事实认定不清；

4.主要证据不足；

5.违反法定程序。

（四）超出本机关法定权限或者涉嫌犯罪的，提出移送的意

见。

（五）其他意见或者建议。

法制审核意见应当经法制主管领导、股室负责人签字。聘请

法律顾问的，法律顾问应当签字。

第十三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经法制审核未通过的，执法承

办股室应当根据审核意见作出相应处理，再次送法制审核机构审

核。

执法承办股室对法制审核意见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审核意

见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向法制股提出复审建议。法制股应当

自收到书面复审建议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提出复审意见。执法承

办股室对复审意见仍有异议的，报请主要负责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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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承办股室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以及行政执法的事实、证据、法律适用、程序的合法性

负责。

法制股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。

第十五条 执法承办机构送交法制审核时隐瞒真相、提供伪

证或者隐匿、毁灭执法证据，或者法制股在审核过程中弄虚作假、

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局党组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或者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第承办股室或者其人员不按本制度报送案件进

行审核，审批人未经法制审核程序予以审批，致使案件处理错误

的，由办案人和审批人共同承担执法过错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办法实施

以前公布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依照本办法执行。


